附件7
行业贡献计分标准（地方协会部分）
	事项
	得（扣）分标准

	被记入诚信档案良好记录
	1项记1分

	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和评估机构全部业务收入计算的口径一致)
	10分

	为省级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委员、副主任
	副会长1人记3分，常务理事1人记2分，理事1人记1分；委员1人记2分，主任1人记3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执业质量检查
	一般人员每人3分，组长或负责人每人5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专项检查、调查、专家论证、业务辅导等
	每次记3分，检查负责人每次5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
	每个项目记3分，最高累计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已结题并验收）
	1课题记5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培训授课（跨省授课需提供相关证明）
	每4课时记1分

	在《中国资产评估》等国家一级刊物上或全国性评估会议上发表有关资产评估方面的文章，出版评估方面专著
	专业理论性文章每篇记5分，其他类文章每篇记3分；专著每部不10分。

	在《山西评估》发表有关资产评估方面的文章
	特约稿、专业性文章每篇3分，其他类1分。

	积极配合省级资产评估协会工作：准则征求意见、相关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座谈会等（具体列明参与工作时间、内容、）
	每次2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认定的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经省评协秘书处认定）
	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1项记1-5分

	积极加强评估机构党建工作
	设立独立党支部的记5分，设立联合党支部的记3分，机构负责人担任支部书记的记2分。

	积极完善评估机构群团建设
	建立工会的记5分，建立团支部的记3分，建立妇女小组的记3分。

	积极参加行业党委、省评协组织的党建活动
	每次记2分

	应参加无故不参加理事会、常务理事、专业委员会等会议
	每次扣3分

	应提交未提交准则征求意见、相关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座谈会等
	每次扣2分

	无故不参加评估师继续教育、机构负责人培训、首席合伙人培训等
	继续教育每人每次扣1分，机构负责人培训每次扣5分、首席合伙人培训每次扣3分

	应参加无故不参加行业党委、省评协组织的党建活动
	每次扣3分

	配合省评协工作中的欠缺事项（经省评协秘书处认定）
	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1项扣1-5分


